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2024－2025学年
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工作的通知

学院各研究生党支部、班级：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荣誉称号评选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启动2024-2025学年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评选工作。相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评选原则
评选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择优评选、宁缺毋滥的原则。
二、评选对象
我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、在国家教育拨款年限内的全日制、非定向研究生，同时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研究生中无固定收入的可参评。本学年各类奖学金申请对象为我校 2021、2022 级直博生和 2023、2024 级研究生。
优秀学生干部面向在校研究生党支部书记（党支委）、班长（班委）、宿舍长进行评选。团委干部评优等待校区团委另行发布通知。
三、评选条件
1.理想信念坚定，拥护党的领导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2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品德优良，为人正直，作风正派，积极学习。
3.工作积极主动，关心党支部、班级和宿舍的建设，乐于服务同学，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工作成绩显著，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。
4.担任党支部书记（党支委）、班长（班委）、宿舍长满一学年及以上者优先推荐。
5.参评学年未受到任何处分，无无故不缴纳学费或注册的情况，无成绩不合格情况。优秀学生干部候选人须获得本年度综合类奖学金。
四、评选名额
经校区党委工作办公室测算与学院复核，未来教育学院2025年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共15个名额。
五、考评程序
1.申报推荐
符合条件且有意参评的同学，如实、细致填写《申请表》，与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提交至班级奖学金评审小组/党支委。班级/党支部内充分广泛听取班级/党支部成员意见，推荐1名优秀学生干部候选人，报学院奖学金评审小组。
候选人名单应在班级/党支部内公示不少于2天。
2.评审考核
未来教育学院成立学院奖学金评审小组，汇总、审核上报名单，组织各单位推荐候选人开展评审答辩，确定优秀学生干部推荐人名单。
3.公示推荐
推荐名单审核无误后在学院范围内张榜公示不少于5天。公示无异议后报送至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。
六、材料要求
1.《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申请表》要求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，页数为1页。
2.表中对应2024-2025学年的情况，请大家务必如实详细填写。担任多个职务的同学，请确认第一申请职务，不同职务用“ / ” 隔开。
七、报送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请各班级/党支部候选人奖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、班级/党支部内公示记录于10月11日18:00前送未来教育学院学工办公室（励教楼F301-7办公室办公室）；电子版材料（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）发送至邮箱wjxg@bnu.edu.cn（命名方式：班级/支部名称+优秀学生干部+候选人姓名），且电子版与纸质版申请表内容须完全一致。逾期不报或材料不全者将视作自动放弃评优名额。

联系人：王老师，0756-368367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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